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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城区 2024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五周年。东城区财政局紧紧

围绕市区重点工作，踔厉奋发，真抓实干，以攻坚克难的使

命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断夯实绩效管理基础，积极探

索绩效管理新思路；以“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

硬化责任约束”为导向，探索预算绩效管理新思路、实践绩效

评价新模式，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东城新篇章。

2024年，东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继续以《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为指引，健全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大力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切实发挥绩效“指挥棒”作用，坚持“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管理理念，拧紧“水龙头”，握紧“钱袋

子”，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益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推陈出新”将成本绩效管理向纵深推进。组织各街

道自行开展成本绩效分析，初步搭建了区街联动的纵深管理

体系，形成了共涉及 7大类、分级分档的 31个定额标准。

通过深度参与，有效提升各街道的成本绩效管理意识，为基

层工作降本增效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重拳出击”切实把好事前绩效评估关键环节。本年

度，在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下，继续加大对事前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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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力度，选取“雪亮工程”、政务服务等信息化项目开展

事前绩效评估，继续以“勒紧钱袋子”的精神，持续压减刚性

支出，持续节约财政资金。

三是重点加强专项债项目资金使用监管。针对专项债项

目，主动作为、狠抓源头，充分利用绩效管理手段，对有意

向发行专项债的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聚焦重点项目，开

展绩效运行分析，对专项债券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进行“双监控”，查找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中的薄弱

环节，及时纠正偏差。

四是稳步推进常规绩效评价工作。本年度，我区常规绩

效评价管理工作有较大进步，绩效评价结果为“良”及以上的

项目占比显著提高，充分体现出全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绩效管

理工作的成果。各部门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将“精细化管理”

落到实处，对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等重点环

节抓实抓细，取得良好效果。

五是不断扩大绩效管理手段应用范围，对重点领域开展

综合绩效分析。着眼全区重大活动，对春节庙会实施了全方

位多角度的综合绩效分析工作，形成调研报告，有效提升政

府参与公共活动的管理效能。结合市委巡视等重点任务，开

展对政府购买服务管理的全程监控。通过梳理全区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提出进一步优化政府购买服务管理职能的意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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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参与审核新增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38项，有效规范了政

府购买服务管理流程。

六是以成本绩效分析为重要抓手，多措并举提高预算单

位成本绩效意识。我区持续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扩面”，将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拓展到街道层面，实现了

街道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细化完善重点领域部分支出

定额标准，推进政府职能运转领域支出降本增效。在提升政

府内生动力、转变政府履职方式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财

政资金压减率约 15.2%，打破项目预算“基数+增长”模式，有

效增强预算控制力和约束力，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的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提升政府高效履职的能力。

七是严把事前绩效评估关口，践行“预算决策有评估”的

预算绩效管理理念。一方面不断扩大事前绩效评估范围。严

把事前绩效评估关口，逐步完善各单位事前绩效评估表的质

量，有效促进各部门事前绩效评估意识不断提升，从源头把

控财政资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改进事前绩效评估

方法。首次尝试财政局组成评估工作小组，从部门工作方案

的实质内容入手，在压减项目资金的同时，协助项目单位统

筹全区各项工作成果和公共资源，进一步提升各部门统筹管

理的能力。

附件：东城区 2024年度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附件：

东城区 2024年度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湖水水质运维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北京市及东城区生态环境部门考核目标，龙潭东湖

公园、龙潭西湖公园、柳荫公园湖三大水体需确保年均水质

稳定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2024 年度水质达标工作持续面临

较大压力，区生态环境局《东城区地表水环境月报》监测数

据显示，三处湖区多项水质指标已呈现波动下行态势。2024

年 7 月 12 日，东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孙扬专项调研龙潭东

湖、西湖水体治理时着重强调，须以水质运维的时效性为基

准，重点实施三大湖区水质提升工程。

针对总水域面积达 30.89 公顷的三大水体（其中龙潭东

湖水域面积 19.47 公顷，龙潭西湖水域面积约 5.15 公顷，

柳荫公园水域面积约 6.27 公顷），项目严格遵循《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2016-2035）》《东城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东政发〔2016〕55 号）及河长制工作规范，构建系统性治

理方案：集中力量推进龙潭东湖水质提升工程，强化西湖及

柳荫湖动态监测体系，通过科学化、精细化运维管理，确保



水质稳定达标并通过市级环保考核，坚决杜绝黑臭水体现象。

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多点布控监测，实时数据反馈，精准

施策。

2.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来源（财政拨款/其他）

2024 年财政拨款 272.03 万元，全部用于龙潭三湖（东

湖、西湖、柳荫湖）水质运维服务及专家评审支出。

预算金额 vs 实际支出情况

本项目资金批复 272.03 万元，实际支出 271.55 万元，

预算结余 0.48 万元（执行率 99.8%），因设备采购价低于预

期产生，已按财政规定结转。

预算执行率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271.55 万元，预算

执行率 99.8%。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方法

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采用“决策-过程-产出-效益” 四维框架，该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四个方面，满分 100 分。一是决策指标(20 分)，主

要评价该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二是过程指标(20



分)，主要评价该项目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三是产出指标

(30 分)，主要评价该项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和

产出成本;四是效益指标(30 分)，主要评价该项目实施效益，

评价指标表如下：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决策 20

项目立项 10

绩效目标 5

资金投入 5

过程 20
资金管理 10

组织实施 10

产出 30

产出数量 16

产出质量 9

产出时效 3

产出成本 2

效益 30 项目效益 30

指标得分与项目绩效评价等级的定级转换关系如下表

所示：

等级 分值范围

优 90（含）-100分

良 80（含）-90分

中 60（含）-80分

差 60分以下



三、综合评价结论

经过综合评价，2024 年龙潭东湖公园、龙潭西湖公园、

柳荫公园湖水水质运维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82.8 分，绩

效评价结果为“良”。其中，项目决策得分 18.3 分，项目

过程得分19.5分，项目产出得分27分，项目效益得分18 分。

根据项目整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合实施单位的实际情况

和效益进行分析。

四、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根据财政部及区财政局要求编制申报材料，立项程

序规范，绩效指标设置较细化，资金分配合理，但存在个别

绩效指标值与实际产出有差异，个别绩效指标有待进一步明

确。

1.项目立项

该项目立项符合《东城区碧水保卫战 2024 年行动计划》

要求，材料完整，与部门职责匹配。综上，项目立项依据充

分。“立项依据充分性”得分 5分，得分率 100%。本项目根

据预算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按照区财政局的要求，结合工作

实际需要编报项目预算文本，区属二级单位按照“两上两下”

的预算编制程序，分别编制绩效目标、预算明细、实施方案

等材料，经主任办公会、党组会审批，专家论证、集体决策

程序等必要环节后，将相关立项申报材料上报区财政局，东



城区财政局对区属二级单位提交材料审核汇总后，形成一级

项目申报文本提交财政部审批。项目各项审批材料完整、规

范，符合项目申报有关流程要求，项目立项程序规范。“立

项程序规范性”得分 5分，得分率 100%。

2.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通过开展龙潭三湖水质运维，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增进水生态系统稳定性，为达成东城区碧水保卫战考核目标

奠定基础，提升城市生态宜居水平。目标紧密围绕《东城区

碧水保卫战 2024 年行动计划》中“龙潭东湖达Ⅳ类水质”

的核心任务，符合生态保护政策导向。绩效目标合理性得分

3分，得分率 100%。

（2）绩效指标明确性

围绕总体目标，区公园中心将绩效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产

出、效益和满意度指标，绩效指标明确、清晰，大部分绩效

指标值具体、可衡量，项目将绩效目标细化为产出、效益、

满意度三类指标，其中：产出指标设定了“水质达标率”“设

备运行率”“湖面清洁面积”等量化指标；效益指标设定了

“无黑臭水体比例”“生态自净能力提升”等方向性指标。

本项目已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且与

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但存在指标不可衡量（“生

态自净能力提升”未定义具体测量标准，如溶解氧提升率、

藻类抑制率，仅定性描述；“社会满意度”未细化为“游客



投诉率”“周边居民满意度调查”等可量化指标）；关键指

标缺失（未设置如“富营养化控制率”等生态指标）等情况。

“绩效目标明确性”得分 1分，得分率 50%。

3.资金投入

（1）预算编制科学性

2024 年项目预算 272.03 万。区属二级单位根据《北京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预

算编制符合《北京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北京市财政预算

评审管理实施细则》，经财务部门、业务部门及专家论证。

预算明细按经济分类科目编制，匹配工作任务。本项目预算

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按照相关标准编制，额度测算依据

较为充分；预算确定的资金量与工作任务较匹配，各项预算

调整均履行了调整手续。但仍存在部分问题，如未预留应急

准备金，预算未包含设备故障（如气浮设备老化）或水质突

变（如藻类暴发）的应急资金。“预算编制科学性”得分 2.5

分，得分率 83.3%。

（2）资金分配合理性

2024 年初，区财政局批复该项目预算资金 272.03 万元，

用于实施治理工程。项目资金依据治理紧迫性分配：龙潭东

湖（V类水质）分配 190.4 万元（70%），西湖/柳荫湖（Ⅳ

类）分配 81.6 万元（30%）。该分配比例匹配实际任务量，

东湖设备维修与采购（含 3台循环泵及原位修复系统）占比

超 60%，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与单位实际需求相适应。



但仍存在以下问题：西湖/柳荫湖水质达标后，资金仍按原比

例分配，未调减其额度并转投东湖治理。综上，预算资金分

配总体科学、合理。“资金分配合理性”得分 1.8 分，得分

率 90%。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00%，预算执行率 99.8%，项

目整体层面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健全，但存在个别管理制度

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该指标下设 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

指标，分值 20 分，得分 17.49 分，得分率 87.45%。

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

财政部批复项目预算后，区财政局将项目预算下达至东

城区生态环境局，2024 年东城区无煤化后续工作项目资金批

复 272.03 万，实际到位 272.03 万。实施单位能够按照批复

的预算及实施方案确定工作内容，合理安排资金使用，按照

项目实施进度、序时进度要求等申请项目资金，资金到位率

100%，资金到位时效良好。“资金到位率”得分 2分，得分

率 100%。

（2）预算执行率

2024年度预算总额272.03万，截至2024年 12月 31日，

项目实际支出 271.55 万，预算执行率 99.8%。本项目预算执

行率得分 4分，得分率 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和合同

规定的用途，不存在资金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本

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得分 4分，得分率 100%。

2.组织实施

（1）管理制度健全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施单位基本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执行，对预算资金进行实时监控，严格控

制资金用途，切实加强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在资金支出

申请与审批方面，坚持经办人签字、会计审核、项目负责人

与财务负责人审签，单位负责人审批机制，确保资金使用合

理、规范，支出依据合规；在资金执行进度方面，实施单位

在内网及时通报各阶段预算执行情况，保证资金支付进度与

工作进度相匹配；在资金核算方面，根据项目管理需要增设

辅助明细账，按照项目名称和支出经济分类进行单独核算，

专款专用。综上，项目年度资金使用基本合理，未发现虚列

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超标准开支等违纪违规情况。“管

理制度健全性”得分 5分，得分率 100%。

（2）制度执行有效性

区财政局要求区属二级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

照上述相关管理制度执行，遵循国家、行业有关技术标准、

规范规程，并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照实施方案执行。具体如



下：

一是明确责任分工。为保障项目实施效果和完成质量，

各区属二级单位将项目工作内容落实到人，明确责任和目标，

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整改，保证项目完

成的时效和质量。

二是严格委托业务承担单位遴选。水资源管理大部分工

作针对性强，技术要求较高，需组织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开展

相关现场勘探及检查工作，为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需开展

对外委托工作，各区属二级单位对拟承担委托业务单位资质

进行严格筛选，各项委托业务均选择具有专业资质和具备水

资源管理经验，组织能力和技术力量较强，对水资源状况熟

悉的单位实施。

三是规范项目验收。项目委托工作完成后，区属二级单

位严格按照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组织专家对委托业

务承担单位提交的项目成果进行验收，并按验收程序提交验

收报告，接受区财政局的终验。

四是项目成果审查。在项目成果编制完成后，各区属二

级单位组织环保相关部门及特邀专家组开展项目成果审查

会议，梳理审查意见，完善形成最终成果，及时报送上级管

理部门。

综上，本项目实施基本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区财政局相

关规定；项目支出调整均履行相应手续；项目申报书、验收

报告等基本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信息职



称等基本落实到位。但仍存在部分问题：未彻底落实方案内

容，如方案要求每月监测底泥污染物（有机质、重金属），

实际仅开展 2次（7月、11 月）。“制度执行有效性”得分

4.5 分，得分率 90%。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年度产出按照预期目标全部完成，且产出质量好，

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定成本节约措施，该指标下设 4个

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分值30分，得分27分，得分率90.00%。

1.产出数量

根据实际项目完成情况，项目产出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

运维面积实现全域覆盖，目标要求 100%覆盖龙潭三湖（总面

积 30.89 万㎡，含东湖 19.5 万㎡、西湖 5.15 万㎡、柳荫湖

6.27 万㎡），实际通过分区责任制落实全面覆盖；设备维护

任务全面达成，完成龙潭东湖 2 台 HT-WPD5000 型气浮设备

检修（含 2024 年新购 1台）及 3台 Q=660m³/h 循环泵提前两

周更换，保障汛期水体循环效能；水质监测严格执行，在线

监测数据完整率达 98%，人工监测规范实施全年 48 次，覆盖

3个取水点 7项指标；水生植物养护实现挺水植物浮岛双季

更换与坏死植株补种，沉水植物达标收割未损景观；生态修

复药剂精准实施原位修复剂年度投加，按月定量完成 1.2 吨

年度目标。各项目标均达成甚至超额完成，完整留存了执行

过程支付凭证等佐证材料。“产出数量”得分 16 分，得分



率 100%。

2.产出质量

项目实施过程中，实施单位针对项目对应工作内容，严

格按照实施方案工作要求执行，各项工作完成质量良好，气

浮设备、循环泵运行正常，污泥处置、水生植物养护均符合

方案要求。同时，项目验收均通过专家组验收，但因核心质

量目标（龙潭东湖水质目标Ⅳ类，实际年均 V类（化学需氧

量 32mg/L＞限值 30mg/L））未达标，扣减 3 分。“项目验

收通过率”得分 6分，得分率 66.67%。

3.产出时效

本项目按照原定目标执行，各项成果报告均在 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实施单位通过调研、现场检查、会议等形式

对该项目按时进行核验，完成时效达到了年初设定的预期目

标，如期完成。“项目按时完成率”得分 3分，得分率 100%。

4.产出成本

本项目在年度成本管理框架下，成功实现了既定的预算

目标，项目实际成本≤计划成本，符合满分条件。实施单位

采取了一系列成本节约措施，包括：精细化预算编制，基于

工作分解结构（WBS）逐项估算成本，并预留风险准备金，

确保预算覆盖全生命周期需求；动态成本监控，通过专项资

金账户和项目管理软件实时追踪支出与预算差异，例如利用



偏差分析报告调整资源分配；设备维护与能耗管理，定期维

护设备以降低故障率，优化能源使用效率。综上，该项目成

本控制情况良好。“成本节约情况”得分 2分，得分率 100%。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通过设备投入和运维管理（如气浮设备、水生态养

护）在成本控制和就业带动方面取得部分效益，但核心问题

在于水质恶化导致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未达标。2024 年龙潭

东湖年均水质降至 V类，污染物指标超标加剧，暴露了运维

滞后、依赖药剂、补水管理不当等缺陷。可持续性受制于资

金和政策依赖，长期维持能力不足。建议优化运维时效、减

少药剂使用、强化生态补水，以提升未来效益。该指标下设

1 个二级指标，4 个三级指标，分值 30 分，得分 15 分，得

分率 50.00%。

1. 经济效益

项目通过预算评审和成本控制实现了部分节约。预算评

审报告显示，项目核减率 10.21%，表明通过优化设备采购单

价（如气浮设备从 420,000 元/台降至 300,000 元/台）和调

整人工费用（如专业技术工程师单价从 48,000 元/人降至

30,000 元/人）实现了成本节约。其次，资金情况说明提到，

实际结算金额 273.86 万元，略高于中标金额 271.3 万元，

但通过协商由财政拨付 271.3 万元，剩余资金作为优惠让利，

体现了成本控制意识。



投资回报率方面，项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有限，投

资回报未达预期。水质分析报告指出，2024 年水质恶化导致

运维效果不佳，年均水质从 2022—2023 年的Ⅳ类降至 V类，

污染物指标（如化学需氧量）超标加剧，可能增加长期治理

成本，削弱投资回报。此外，项目申报书中，预算用于设备

购置（如气浮设备、循环泵）和药剂采购，但未量化旅游收

入或污染损失减少等经济收益，回报率不明确。扣分原因为

成本控制有效，但水质恶化导致潜在经济收益（如减少污染

处理成本）未实现，投资回报缺乏量化数据。“经济效益”

得分 6分，得分率 75%。

2. 社会效益

就业带动方面，项目创造了临时就业岗位，带动本地就

业。项目人员配备表显示，运维团队配备 10 名专业人员（包

括工程师、操作员），覆盖龙潭三湖的日常维护，提升了就

业机会。公共服务提升，项目部分改善了公园游园环境，但

水质问题限制了提升效果。项目月报提到，水质改善目标是

“保障游人游园需求”，但数据显示 2024 年水质恶化，龙

潭东湖 7-9 月连续劣 V类，导致湖面漂浮物和恶臭问题（如

申报书中安定门桥西侧恶臭），影响公共服务体验。运维方

案强调“水生态养护”和“水质监控”，但实际效果不彰，

公共服务提升有限。民生改善方面，项目意图提升居民生活

质量，但水质恶化引发负面反馈。河长制方案要求“减少地



表面源污染”，但 2024 年东城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报显示，

汛期后河道水质浑浊、垃圾漂浮问题频发，居民投诉风险增

加。扣分原因：就业带动效果明显，但水质恶化削弱了公共

服务和民生改善效果，整体社会效益未达预期。“社会效益”

得分 5分，得分率 62.5%。

3. 生态效益

污染物减排方面，项目未能有效减少污染物，关键指标

恶化。水质分析报告显示，2024 年龙潭东湖年均水质为 V类，

同比 2022—2023 年（Ⅳ类）下降 1 个类别，化学需氧量超

标 0.19 倍（单月最高超标 1.17 倍），总磷、高锰酸盐指数

等多项指标超标，污染物浓度升高。同时，月报指出，龙潭

东湖 7-9 月连续劣 V类，龙潭西湖和柳荫湖平均水质也超标

（如 V类或劣 V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能力下降。

生态修复效果方面，生态措施执行不力，水体自净能力

减弱。运维方案提出，计划通过“水生态养护”“原位修复

系统”提升生态功能，但 2024 年设备启动滞后，且依赖药

剂（如次氯酸钠）导致水生生物受到一定影响，破坏生态平

衡。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中水补水引入新污染，资源利用

不可持续。数据显示，2024 年中水补水（来自高碑店污水处

理厂）引入高氮含量，导致藻类增殖和水华风险，反而不利

于资源可持续利用。



综上，扣分原因为污染物减排失败、生态修复效果差、

资源利用问题突出，生态效益严重不足。“生态效益”得分

5分，得分率 63%。

4. 可持续影响

经过资料分析发现，项目成果难以长期维持，运维滞后

且依赖应急措施。其中 2024 年设备启动晚（8月）、循环动

力不足，且常态化投加药剂（如聚合氯化铝）导致底泥污染

积累，反向释放污染物，削弱了长期水质治理效果。

该项目高度依赖政策资金，自主性运营性不强。项目申

报书虽强调财政资金保障，需“加大运维资金支持”，凸显

出对持续资金投入的需求。此外，技术稳定性不强，运维方

案需专业设备（如气浮站、在线监测），但设备维护记录显

示故障频发（如循环泵更换），技术稳定性不足。

综上，扣分原因为长期维持能力弱，对政策、资金、技

术依赖度高，可持续性差。“可持续影响”得分 2分，得分

率 33.3%。

四、项目成效及存在问题

（一）项目成效分析

1. 核心成效亮点

龙潭西湖通过“硅砂蜂巢蓄水净水技术”实现湖底调蓄

池（6.2 万立方米）与水体自净功能结合，汛期截污净水，



非汛期循环净化三湖水体，成功解决雨污溢流导致的恶臭问

题，水质从劣 V类提升至Ⅳ类标准，实现“蓄、净、用”一

体化。

项目通过预算评审核减资金65.1万元（核减率10.21%），

优化设备采购单价（如气浮设备降价 28.6%）和人工成本，

实际结算金额控制在财政拨款范围内。

2. 社会效益与民生改善

环境体验提升方面，龙潭西湖改造后成为市民休闲热点，

2024 年强降雨后仍保持清澈，游园体验大幅改善。此外，就

业带动方面，运维团队配备 10 名专业人员，提供本地就业

岗位，支撑日常维护工作。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 效果不达预期：生态效益严重倒退

问题表现为，2024 年水质恶化，龙潭东湖年均水质降至

V 类（2022—2023 年为Ⅳ类），化学需氧量超标 0.19 倍，

总磷、高锰酸盐指数超标，水华风险加剧。设备启动延迟

（2024 年 8 月 vs 往年 3 月），错过最佳治理期；技术依赖

偏差，过度投加化学药剂（次氯酸钠等），破坏水生生态平

衡；补水管理不当，高碑店中水补水氮含量较高了，加剧藻

类增殖。

2. 可持续性薄弱：长期维持能力不足



问题表现为，资金依赖财政拨款，2024 年运维滞后暴露

资金调配不均；技术设备故障频发（如循环泵更换），缺乏

自主维护能力。未形成“运维-监测-修复”闭环，依赖短期

项目制投入；生态修复不彻底：底泥污染积累导致内源污染

释放，削弱了治理效果。

六、建议

本项目在短期成本控制和技术创新试点方面成效显著，

但项目产出指标、项目效益指标实际达成与目标存在较大差

距，导致综合绩效等级为“良”。根本矛盾在于工程治理与

生态规律的失衡，存在“重设备轻运维、重投入轻效益”的

问题。

建议以“降药增绿、智能预判、多元共治”为原则，通

过预算刚性约束降低超支风险，通过生态技术替代化学药剂，

通过专班协同打破管理孤岛，最终构建“成本可控、水质达

标、长效自生”的治理体系。绩效管理方面，建议将绩效管

理从“预算合规”转向“生态实效”，依据《中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 号），将水质生

态改进措施纳入 2025 年绩效目标申报表，确保绩效管理与

治理目标实现“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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